苏工办〔2012〕93号

关于做好2012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

和困难劳模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做好明年元旦春节集中慰问的准备工作和特困职工救助证年检工作，经研究，现就做好2012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困难劳模调查摸底工作和困难职工档案调整充实工作通知如下：

一、调查对象和方式

本次调查主要针五类对象：

1.已经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低保边缘人群的在职职工家庭。由各级工会填写《苏州市在岗职工家庭进入市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人群）情况表》（附件1），采用登记备案的方式进行调查。

2.苏州市特困职工救助证的认定对象。市区各级工会要把本次调查作为领取2012年《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年度检查的基础，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帮助已经领取特困职工证的职工家庭做好年度审核复检，对新出现的特困职工家庭，及时办理《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的申领工作，复核和新申领的特困家庭对象均须填写《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申领（年度审核）表》（附件2），并严格按照特困职工的申领标准进行复审和核报。大病特困职工，仍以患恶性肿瘤、白血病、精神病、尿毒症、再生障碍性贫血、血友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器官移植抗排异等8个病种为申请条件。

3.未达到领取《低保证》、《低保边缘证》、《特困救助证》标准的大病困难职工家庭。包括：因职工本人及家属患大病、重病，家庭当年自负医药费在1万元以上的困难职工家庭。

4.生活暂时困难的职工家庭。因子女读书、赡养负担较重等原因造成家庭基本生活受影响的单亲困难职工家庭；因遭受突发灾害等意外事件，生活暂时发生困难的其它困难职工家庭；在苏有稳定的劳动关系且生活发生困难的农民工和其他困难职工。

5.市区困难劳模。

上述3.4.5类对象，由各级工会根据《2012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表》进行填报（附件3），并根据《2012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汇总表》进行汇总后上报（附件4）。

二、调查时间和要求

（一）时间进度安排：

2012年12月15日前，完成各类困难群体的调查工作，市区各单位将各类汇总表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报市总工会生活部，邮箱：shb6564@126.com、QQ：184483709。

12月20日前为市总工会复核建档阶段；

12月25日前市区各单位报出患大病、重病职工家庭预备走访慰问名单；

1月下旬，按照实际帮扶情况，各市、区完成全总困难职工帮扶档案的录入和更新。

（二）调查要求：
1．深入调查，建立档案。各级工会负责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各类困难职工家庭开展调查，认真核对有关项目，做到困难情况完整、真实、详细。要建立健全本单位已经进入我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低保职工家庭（含低保边缘）、已经申领市总工会救助证的特困职工家庭、上报市总开展临时救助的困难家庭和本级工会帮扶的困难职工家庭和农民工家庭四本台帐，以便更好地分类帮扶。

2．明确范围，加强管理。本次调查的开展必须按照年底前实际的工会组织隶属关系口径组织实施，已经移交关系的按照属地，未移交的仍然由行业工会进行申报。凡本单位职工家属如果患有大重病且有工作单位的，无论在岗与否，应由其家属单位工会开展调查和填报，避免多头重复。
3．坚持标准，备齐材料。我市市区特困职工的认定标准为：除申领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的职工家庭之外，在职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在城镇低保标准（家庭人均570元）两倍以内的两类人员：一是职工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患前述8种重大疾病且无就业能力，家庭生活难以为继的困难职工家庭；二是有子女就读公办的小学、中学、技校、中专、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包括全日制高等职业学校），赡养负担较重，无力支付学费的丧偶单亲职工家庭。在进行特困证年度复审和新申领特困证时，一定要严格把握标准，重点要提供2012年度医药费票据的复印件，子女就读学校、专业名称、目前年级等相关情况。

各级工会要利用本次调查的机会，不断完善本地区、本单位的救助机制，对不同程度、不同需求的困难职工进行分级建档，分层帮扶，努力做到不重不漏，使所有困难对象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帮扶。调查表格可登陆苏州市总工会网站下载，网址： www.szftu.org-资料中心-市总文件。

附件：

1.苏州市在岗职工家庭进入市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人群）汇总统计表

    2.苏州市区特困职工救助证申领（年度审核）表
    3.2012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表
4.2012年底苏州市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调查汇总表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行07实施向困难职工送温暖的工作门发文进行了201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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